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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 2023 年上半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2017 年修订）、《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有关规

定和《公司章程》相关要求，我们对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上半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现予以专项说明并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2023年上半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在认真核查相关材料，并在与公司财务等

有关部门进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基于客观、独立的判断，

就 2023年上半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做专

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2023年上半年，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存在非经

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具体情况为： 

1.资金占用方名称：陕西万裕实业有限公司 

2.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3.2023年上半年发生金额：232.16万元 

报告期期末所涉资金余额：0元 

4.性质：非经营性占用 

5.形成原因：西安明德理工学院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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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场地开展装修改造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为0元，公司所属西安明德理工学院已于公司《2022年年度

报告》披露日前全额收回已支付的装修改造资金。 

（二）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不存在为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的情况。 

我们将督促公司加强对关联资金往来的风险控制，以确

保资金安全。 

二、关于公司2023年上半年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

独立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股子

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及

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况。 

2. 2023 年上半年，除公司就西安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

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所做的反担保 1,000万元

以及公司就西安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提供的担保所做的反担保 2,000万元外，公司其他对外提供

的担保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属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

利用的需要，担保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担保风险能够有效

控制，相关信息披露及时、公开，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召开八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和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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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我们参

与了对该事项的审议，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4.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际执行担保余额为 139,973.3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2022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的 80.19%。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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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关于 2023 年上半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张  敬             李   伟             王  超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六日 

 

 

 

 

 


